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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于2026年6月23

日、6月24日、6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的重大信息。

3、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公司自查并向相关股东书面函证确认，公司及公司第一大股东天府清源控股有限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公司核实，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第一大股东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7、目前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

即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配合临时管理人推进各项预重整工作，债权申报与审查、审计

评估、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未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有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

2、目前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

即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配合临时管理人推进各项预重整工作，债权申报与审查、审计

评估、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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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了第十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公司总股本由91,393.2943万股变为95,

974.1113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91,393.2943万元变为95,974.1113万元，并同步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和相关备案手续，取得了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最新的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名称：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酒店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业务培训

（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停车场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

配方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制

作；广告发布；体育健康服务；健身休闲活动；柜台、摊位出租；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鲜肉零售；鲜肉批发；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新鲜蔬菜

批发；水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零售；鞋帽批发；化妆品

零售；化妆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珠宝首饰零售；

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体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食品用洗涤剂

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通讯设备销售；通讯设备修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家用电器

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日用电器修理；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

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摄影扩印服务；针纺织品及原料销

售；光缆销售；户外用品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洗染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专业保洁、清

洗、消毒服务；家政服务；卫生用杀虫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销售；食品生产；生鲜乳收购；药品零

售；药品批发；出版物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烟草制品零售；电子烟零售；烟草专卖品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歌舞娱乐活动；理发服务；洗浴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电影放映；呼叫中心；巡游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网络文化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注册资本：玖亿伍仟玖佰柒拾肆万壹仟壹佰壹拾叁元整

成立日期：1998年01月22日

住所：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78号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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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2 － 2026/7/3 2026/7/3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75,652,27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3,782,613.8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2 － 2026/7/3 2026/7/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国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国惠改革发展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45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

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1-59596777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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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8,014,4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95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董事长周辉女士现场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13人，非独立董事王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股东

会，非独立董事王克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列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396,807 99.2762 4,532,867 0.7104 84,800 0.0134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391,307 99.2753 4,533,667 0.7105 89,500 0.014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制定 《天士力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32,623,772 87.6007 4,532,867 12.1715 84,800 0.2278

2

关于2026年度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32,618,272 87.5859 4,533,667 12.1737 89,500 0.24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均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丽婷、曹雅琦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556�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下秀 公告编号：临2026-024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05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2 － 2026/7/3 2026/7/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807,747,64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05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400,287.74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2 － 2026/7/3 2026/7/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

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052元；持股期限在一年以内

（含一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052元，待其

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至一年（含一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00468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

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0.00468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005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有任何疑问的，请在工作日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466� 6131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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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签署《投资意向书》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为强化公司医药工业布局，拓展肿瘤早筛及体外诊断业务，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

英特龙” ） 拟以增发或受让现有股份的方式取得深圳市晋百慧生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晋百慧生

物” ）的部分股权，后续计划依托双方渠道与技术资源开展业务协同。双方已于 2026�年 6�月 25�日签

署了《投资意向书》（以下简称“本意向书” ）。

本意向书为意向性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须经过公司董事局及股

东会审议。

二、深圳市晋百慧生物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市晋百慧生物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成立日期：2013年8月5日

4、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七栋A座1801房

5、法定代表人：HAOYANG� YU

6、注册资本：1,502.823747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51775721

8、经营范围：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生物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一类医疗用品及器材、电

子产品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销售消毒用品；健康咨询（不含医疗行为）（以上不涉及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及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后

经营）。 市场营销策划；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学研究和

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体外诊断试剂、核酸诊断试剂的开发和销售自产产品，医疗电子产品的开

发、销售自主开发的产品。 II类、III类6840体外诊断试剂、II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

自主研发的产品。医疗耗材的销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HAOYANG�YU 313.2864 20.8465%

2 苏静 284.2123 18.9119%

3 深圳市晋美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3.9506 18.8945%

4 郑耀 120.0000 7.9850%

5 深圳市羊青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5802 7.5578%

6 深圳市前海焜辉投资有限公司 85.0000 5.6560%

7

粤财（中山）生物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3.2266 4.2072%

8 中山富土基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5.3704 3.6844%

9 文娟 50.0000 3.3271%

10 深圳晋百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46.8519 3.1176%

11 德清君琛霞医药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0741 2.2673%

12

深圳市恒邦致远十四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1815 1.4094%

13 中山西湾招商投资有限公司 21.1814 1.4094%

14 西安景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906 0.7047%

15 珠海横琴依星伴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3177 0.0211%

10、实际控制人：晋百慧生物的实际控制人为苏静。

11、关联关系：晋百慧生物与公司及海王英特龙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2、经查询，晋百慧生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标的

晋百慧生物的部分股权。

（二）交易安排

海王英特龙拟以增发或受让现有股份的方式取得晋百慧生物的部分股权， 并结合海王体系的销售

资源及晋百慧生物独家技术平台开发的相关产品开展有关经营活动。

（三）款项用途

增资款项或对价款项的用途后续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投资及交割的先决条件

1、晋百慧生物确保其公司所有知识产权不存在归属问题和其他争议；

2、最终交易文件的签署和交付；

3、法律法规要求先决条件：包括公司取得内部审批，外部监管机构审批（如有）。

（五）股东权利

投资人享有惯常的股东权利，具体以最终交易文件约定为准。

（六）公司治理

投资人享有惯常的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具体以最终交易文件约定为准。

（七）保密条款

本意向书中的条件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条款及各方因为缔约谈判而知悉的各项信息，均属保

密信息，任何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应向任何其他人、实体或者公司披露。 除非该等披露是相关证券

交易所或者监管机构的适用法律法规所要求的。

（八）其他事项

晋百慧生物后续的股权增发和转让，海王英特龙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主要从事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销售药品涵盖肿瘤、心

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及精神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

晋百慧生物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其专注于肿瘤早诊早筛领域，拥有诊断试剂和仪器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第三方医学检验的完整产业链，可在肿瘤诊断方面提供技术、试剂、仪器和服务的完整解决方案。

晋百慧生物拥有miRNA（微小核糖核酸）技术平台，及国内首个基于miRNA技术的肠癌检测产品。 同

时，该产品为国内首个三类肠癌基因检测器械产品。 目前，晋百慧生物自主研发并获授权的国内外发明

专利已达十余项，肠癌、胃癌、鼻咽癌的检测产品已获得欧盟CE认证，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膀胱癌

以及泛癌种等高发癌种的检测产品均在持续开发中。

本次交易若顺利实施，是公司补强医药工业板块的重要举措，契合公司做大做强医药工业的战略规

划，有助于公司延伸产业链，拓展肿瘤早筛及体外诊断业务，丰富产品管线，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同时

依托海王体系销售渠道资源与晋百慧生物独家技术平台及产品，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整体市场

竞争力。

本意向书为意向性协议，交易对价、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短期内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及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1、本意向书为意向性协议，具体交易对价、交易方案及条款将在完成对晋百慧生物的尽职调查后，

由双方协商确定并签署正式投资协议。 后续具体实施进度及其对公司未来年度业绩的影响仍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出

具的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规定，

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第（六）项的规定，若公司下一个年度的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晋百慧生物有限公司签署的《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888� � �证券简称：新华网 公告编号：2026-035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22号院国家金融信息大厦公司16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3,630,9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82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储学军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11人，董事车玉明、张芮宁、独立董事滕泰、陈雪奇因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列席，均已向公司

提交了书面请假文件。

2、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杨庆兵列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侯大伟、陈宇、任劼、肖阳、刘洪、朱永磊

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313,965 99.4260 2,167,245 0.5369 149,740 0.037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149,775 99.6330 1,362,985 0.3377 118,190 0.0293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及提请股东会授权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3,998 86.7812 2,384,145 12.5744 122,190 0.6444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168,765 99.3900 2,338,645 0.5794 123,540 0.0306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000,520 99.3483 2,471,360 0.6123 159,070 0.0394

5.02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确认及2026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003,535 99.3491 2,468,445 0.6116 158,970 0.0393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286,215 99.6668 1,225,745 0.3037 118,990 0.0295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082,105 99.6163 1,429,505 0.3542 119,340 0.029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325,280 98.9333 4,184,830 1.0368 120,840 0.0299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970,840 98.8455 4,536,670 1.1240 123,440 0.030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490,730 98.7265 5,030,730 1.2464 109,490 0.027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984,380 98.8488 4,535,430 1.1237 111,140 0.0275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048,465 99.3602 2,454,245 0.6080 128,240 0.0318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55,180 98.9902 3,949,230 0.9784 126,540 0.031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17,479,158 92.1880 1,362,985 7.1886 118,190 0.6234

3

《关于公司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履

行情况及提请股东

会授权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16,453,998 86.7812 2,384,145 12.5744 122,190 0.6444

4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6,498,148 87.0140 2,338,645 12.3344 123,540 0.6516

5.01

《关于非独立董事

2025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16,329,903 86.1267 2,471,360 13.0344 159,070 0.8389

5.02

《关 于 独 立 董 事

2025年度津贴确认

及2026年度津贴方

案的议案》

16,332,918 86.1426 2,468,445 13.0190 158,970 0.8384

6

《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 项目的议

案》

17,615,598 92.9076 1,225,745 6.4648 118,990 0.6276

7

《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 增加公司

经营范围及 修订

〈新华网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

17,411,488 91.8311 1,429,505 7.5395 119,340 0.6294

8

《关于修订〈新华网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 的议

案》

14,654,663 77.2912 4,184,830 22.0715 120,840 0.6373

9

《关于修订〈新华网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 的议

案》

14,300,223 75.4218 4,536,670 23.9272 123,440 0.65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7、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3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华社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关于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丘汝、彭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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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二级子公司新增项目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二级子公司河南孚锦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锦新材料” ）年产3万吨新能源铝箔项目。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36,517万元，其中建设投资29,336万元、建设期利息621万元、流动资金6,

560万元，资金来源包括孚锦新材料资本金和银行贷款。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2026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二级子公司新增

项目投资的议案》。 该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次项目投资尚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须经股东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鉴于项目投资需要一定的建设期，项目建成后可能出现因市场、政策等变化导致经济效益不及预期

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外部经营环境和市场变化，发挥公司优势，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况

1、本次对外投资概况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铝塑膜用铝箔、冷成型铝箔、电子铝箔等高附加值产品市场份额，提升公司铝精

深加工盈利能力，孚锦新材料拟投资36,517万元建设年产3万吨新能源铝箔项目。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河南孚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新能源铝箔项目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36,517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6月

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文超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二

级子公司新增项目投资的议案》， 该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

过。

本次项目投资尚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须经股东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孚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1MAEF8BDG3K

成立日期：2025年4月14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站街镇豫联产业园区1号

法定代表人：周庆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有色金属压延加

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铸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

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高精铝材” ）持有孚锦新

材料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目前，孚锦新材料除正在投资建设年产2.5万吨新能源铝箔项目外，未开展其他

生产经营业务，其控股股东中孚高精铝材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孚高精铝材资产总额为790,876.73万元，负债总额为582,579.96万元，净

资产为208,296.77万元，2025年1-12月营业收入为1,699,170.60万元，净利润为9,494.40万元。 （以上

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6年3月31日，中孚高精铝材资产总额为907,498.67万元，负债总额为703,660.47万元，净

资产为203,838.20万元，2026年1-3月营业收入为476,373.61万元，净利润为-4,458.57万元。 （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河南孚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新能源铝箔项目

建设规模：本项目产能为年产铝箔30,000吨，其中铝塑膜用铝箔21,600吨、冷成型铝箔1,200吨、电

子铝箔4,800吨、药箔2,400吨。

建设内容：3台铝箔轧机及配套分切机、退火炉等设备。

建设期：2年

建设地点：巩义市站街镇豫联工业园区西北部

项目金额：总投资36,517万元，其中建设投资29,336万元、建设期利息621万元、流动资金6,560万

元，资金来源包括孚锦新材料资本金和银行贷款。

市场前景：得益于新能源产业的带动，我国已成为电池行业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 在全球能源结

构加速向新能源转变的背景下，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动力电池装机电量、储能电池同比快速增长，铝箔

需求增长空间无疑巨大。 同时，随着固态电池技术快速发展，铝塑膜和铝箔产业链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

遇，铝箔需求增长空间广阔。

包装容器是铝箔消费的最大领域，下游需求如软饮，乳制品，药品等保持稳定增长，卷烟产量基本稳

定。 由于包装领域属于弱周期性行业，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消费升级、环保意识增强等因素促进包装容

器铝箔消费持续稳定增长。

下游行业需求的扩大带动铝箔市场的增长，本项目的建设满足市场需求。

预期效益：本项目年均不含税营业收入85,259万元，年平均净利润3,195万元，项目财务内部收益

率10.8%（税后），项目投资回收期9.9年（含建设期）。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新增新能源铝箔项目投资，契合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导向。 项目产品可覆盖固态

电池、储能设备、医药密封等多元应用场景，精准匹配各领域铝箔市场需求，有助于公司持续夯实铝精深

加工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拓宽产品市场空间，提升整体盈利水平。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鉴于项目投资需要一定的建设期，项目建成后可能出现因市场、政策等变化导致经济效益不及预期

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外部经营环境和市场变化，发挥公司优势，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5日


